
工
作研
究

企业买卖中买方

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

顾洪涛

企业买卖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

则，改变企业产权归属关系的一种交易形式。本文拟

介绍企业买卖中买方企业对被购企业财产的两种会计

处理方法。

一、购买法。

这种方法要求买方企业以被购企业财产的重估价

计价入帐，而对于支付价与重估价之间的差额则作为

无形资产中的商誉处理，记入 “无形资产——商誉”

帐户。该帐户属于资金运用类，借方登记商誉 的发生

额，贷方登记商誉的摊销额，余额一般在借方，表示

尚未摊销的商誉数额。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

卖方企业正面临破产或经营极端困难等原因，也可能

以低于重估价的价格出售企业，这对买方企业来说，

是折价购买了对方的资产，不仅没有商誉，而且对于

各项资产无法以完全的重估价来表示，这时，买方企

业应把支付价低于重估价的差额记入 “商誉”帐户的

贷方。
现举例说明之。假设：S企业欲购P企业的全部资

产，如果从已经会计师事务所查 帐验证的P企业的资

金平衡表求得的该企业资产的帐面净值以及各类资产

经逐项评估后所确定的重估价值，如下表所示：

若S企业与P企业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1 760 000元达

成买卖协议，S企业愿意多支付高出重估价200 000元

的差额（1 750 000—1 550 000）。成交日S企业应先将

所支付的实际价款按资产的重估价逐一分摊到各个资

产项目，摊余部分（即支付价与重估价之间的差额）再

记作商誉，会计分录为：

（1） 借：固定资产  550 000（为原价）

贷：专项存款  450 000

贷：折 旧  100 000

（2） 借：专项资产  340 000（为重估价）

贷：专项存款  340 000

（3） 借：流动资产  760 000

借：无形资产—商誉  200 000

贷：银行存款  960 000

如果S企业以1 400 000元元购买了P企业，即支付价

比重估价低150 000元，则S企业在购买日 应作下列会

计分录：

（1） 借：固定资产  550 000

贷：专项存款  450 000

贷：折 旧  100 000

（ 2） 借：专项资产  340 000

贷：专项存款  340 000

（ 3） 借：流动资产  760 000

贷：无形资产—商誉  150 000

贷：银行存款  610 000

总之，在购买法下，各项资产的支付价款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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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还是高于其重估价值，买方 企 业 均 以重估价入

帐，而剩余部分（支付价与重估价之间的差额）一律

作为商誉入帐。

二、利益合并法

这种方法要求一企业购买另一企业并取得控制权

时，买方以对方各资产的帐面价值来记帐。这种会计处

理方法的理由是：一企业对另一企业的购买，实质上不

是真正的购买，而是被购企业的股东变为购买企业的

股东，买方企业以发行股票的形式购买卖方企业股东

所持股票，因而买方企业只需将所购财产按其原帐面

值记录并加诸本企业财产的帐面之上，将所得权益加

诸本企业的权益。根据前例，假如S与P企业经过协商

议定成交价仍为1 750 000元，S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购

买P企业，如果发行的股票面值10元，市价40元，则应

发股票43 750股（1 750 000 ÷40）给P企业。成交日S
企业应作下列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400 000（原帐面净值）

流动资产  560 000

专项资产  300 000（原帐面值）

贷：股金  437 500（
发放股
票份数

×面值
每股

）

专用基金  300 000（原帐面净值）

固定基金  400 000

股票溢价  122 500

（资产帐面
净 值-股金-专用基金-固定基金）

总之，采用利益合并法，购买企业不考虑对方财

产的重估价问题，一律以帐面价值为记帐依据，故不

存在对商誉的处理。

购买法和利益合并 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条件，前

者适用于实质性的企业买卖。买方企业用支付现金、存

款等货币资金的形式，获取了卖方企业财产的产权，使
其成为本企业的一部分，从而卖方企业作为一个独立

的经济实体已经消失，后者适用于股份制条件下企业

之间股票买卖的情形。买方企业以股票的形式取得卖

方企业股东所持股票。通过股票买卖，卖方企业的产

权虽发生易位，但作为一个 独 立的 经济实体依然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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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商业财务检查看企业

修理费的核算和管理

唐 华

现行粮食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粮食商业企业不提

取大修理基金，其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实行计划管理，
按实际开支列入商品流通费，数额较大的可以分次摊

销。我们通过对粮食商业企业财 务决算的审核检查，

发现在乱摊乱挤费用中，不合理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占

相当大的比重，而属于大修理范围的费用又居多。归

纳起来，存在以下十个方 面问题.
1.以修代建。即 扩大“商品流通费——修理费”

开支范围，将属于基本 建设、技术改造措施等方面的

费用挤入修理费。
2.以拨代支.有的县基层粮

管所修理费由县主管部门直接管

理，先到主管局平价费用支出，
然后再拨付基层粮管所。但有的

基层粮管所并未动用或当期没有

用完拨款，而县已列了平价商业

费用，使费用虚增。
3.以批代支。有的基层粮管

所将审批的大修理项目预算开支

列入大修理费中。
4.以购代修。将购进的修理

用料直接打入修理费.
5.预提修理费。按规定粮食

企业的预提费用仅限于利息支出和经财政部或省财政

厅（局）同意的其它费用。但有的单位为了骗取财政

补贴，频繁预提固定资产修理费。
6.以工挤商。在库厂合一的单位，由于仓库实行

商业核算，费用纳入平价亏损，而工厂实行的是利改

税办法，这就使一些单位将库厂共同性修理费用完全

打入商业费用，以工挤商。
7.以附挤主。由于粮食平价商业企业的附营业务

实行单独的留利办法，有的企业为了多得附营业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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